
广西外院发〔2025〕35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广西外国语学院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

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自治区级和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桂

教高教〔2025〕9 号）（附件 1）的文件精神，为加强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现决定启动

2025 年广西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

创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5 年大创计划立项事宜

（一）项目类型

大创计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及区域战略需求，

以项目的形式支持面向大学生的内容新颖、具有一定创造

性和探索性、技术或商业模式有所创新的训练和实践立项。

内容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

类。

1.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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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

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

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角色，完

成商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撰写创

业报告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

同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

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

实践活动。

（二）项目申报基本条件

1.项目选题面向国家或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

理论和现实意义。鼓励直接来源于产业一线、科技前沿的

选题。

2.选题具有创新性或明显创业教育效果。鼓励开展具

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课题，

鼓励新兴边缘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选题。

3.选题方向正确，内容充实，论证充分，难度适中，

拟突破的重点难点明确，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

可行。鼓励支持学生大胆创新，包容失败，营造良好创新

创业教育生态文化。

（三）项目申报要求

1.大创项目的参与人为全日制本科在校生，负责人应

为非毕业班学生，可以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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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学生作为项目负责人一次只能申报 1 项，且应在负责

项目结题后才能申报下一个项目。每名学生同时参与项目

数不能超过 2 项（含未结题项目）。

2.创新训练项目每个项目参与学生为 4—5 人。创业训

练项目每个项目参与学生为 4—6 人。创业实践项目不限参

与人数。

3.项目申请团队应选择具有较高学术造诣、较好创新

性成果、热心教书育人、关爱学生成长的教师作为导师,鼓

励企业人员参与指导或共同担任导师。创业实践类项目的

指导教师须有一名具有创业或企业实践经历，项目指导老

师必须满员。

4.项目实施时间一般为 1—2 年，项目负责人须在毕业

前完成项目的全部研究内容，通过结题验收。

（四）国家级大创计划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申报

为引导大学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围绕基础学科以

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关键领域开展创新

实践，拟在大创计划项目中遴选部分项目推荐为国家级大

创计划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以下简称重点支持项目），重

点支持项目经费原则上不低于同类型其他国家级大创计划

项目支持经费的两倍。

重点支持项目本着“有限领域、有限规模、有限目标”

的原则，支持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和有针

对性的应用型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鼓励开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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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边缘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研究团队要有

效利用高校和社会研究平台所拥有的一流学科和科研资源，

积极开展前沿性科学研究、颠覆性原创技术创新、实质性

创业实践。

（五）其他项目申报

重点支持项目外的其他项目类型、类别、立项、项目

申请书以及各类项目经费等相关要求参照教育部立项通知

和《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桂教

规范〔2022〕3 号）（附件 2）要求执行。鼓励大创计划项

目团队积极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和产学合作创

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申报。

（六）项目申报数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2025 年广西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数量要求为：国家级项目不少于

46 个，自治区级项目不少于 154 个。各二级学院具体项目

分配指标，详见附件 3。重点支持项目由创新创业学院从国

家级项目中选出并推荐。各二级学院需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安排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的比

例，逐步扩大大创计划的专业覆盖面。

（七）申报流程及工作节点安排

2025 年大创立项工作内容及完成时间节点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4 月 16 日 召开大创项目启动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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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月 16 日

至 5 月 6 日

二级学院评比遴选出国家级、

区级、校级及院级项目

二级学院上报本学院各级别大创项

目评选标准及评选结果《大创项目

申报汇总表》

二级学院上报拟推荐重点支持领域

项目申报书

3 5 月 7 日
校级评审组审阅重点支持领域项目

申报书

4 5 月 8 日

召开重点支持领域项目评审会议

创新创业学院审核、汇总材料

5
5 月 9 日

至 5 月 15 日

学生到区平台网络系统填写申报书

进行申报，指导老师完成审核

6
5 月 15 日

至 5 月 20 日

校级管理员到区平台网络系统

完成审核

7
5 月 21 日

至 5 月 27 日

2025 年大创项目汇总表于创新创业

学院网站公示 7 天

8
5 月 28 日

至 6 月 10 日

创新创业学院向教育厅广西本科

教育教学业务管理平台报送材料

1.启动工作：创新创业学院 4 月 16 日组织召开大创项

目启动工作会。

2.国家级、区级、校级及院级项目申报：4 月 16 日至

5 月 6 日，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填写项目申报书，暂不填写项

目经费总额（申报书模板详见附件 4、附件 5、附件 6），

及时组织专家评审团队遴选出国家级、区级、校级及院级

项目。5 月 6 日前，各二级学院向创新创业学院提交本学院

评选标准、盖章版 2025 年大创计划立项汇总表（附件 7）、

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申报书纸质版（一式 15 份），电子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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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发送至电子邮箱 gwcxcy2022@163.com。

3.网络系统申报：5 月 9 日至 5 月 15 日，各二级学院

组织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项目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

新 创 业 训 练 计 划 平 台 网 络 申 报 ， 网 址 ：

http://114.220.75.43:1008/gxcxcy/Index。立项申报指南见附件

8。

4.项目结果公示：5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大创项目汇

总表于创新创业学院网站公示 7 天。

二、结题验收事宜

（一）结题范围

2022—2024 年立项的大创计划项目。

（二）结题验收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项目所在学院要对项目成果的理论

意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进行评价，坚持分类评价、

绩效评价和过程评价相结合，确保客观真实、全面系统、

科学规范。

2.强化成果总结。各二级学院要对项目结题所产生的

论文、专利、获奖、著作权、研究报告、商业计划书、开

发的软件或设备、创业实体等相关成果做好梳理总结，并

以一定方式进行展示、交流和推广。

3.优化项目管理。学校及项目所在学院对未通过验收

和中止研究的项目，要做好情况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持续优化完善大创计划项目的管理体系和保障支

持。

mailto:gwcxc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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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题材料报送

2025 年大创结题工作及完成时间节点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其他

1
3 月 25 日

至 5 月 20 日

学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

网络申请结题
学生

端钉钉平台申请结题

将胶装好的结题材料交至

二级学院

2
5 月 21 日

至 5 月 30 日

检查学生移交的结题材料

二级

学院
移交 2025 年大创计划结题

情况汇总表、大创计划结题

情况数据统计表、结题材料

胶装版至创新创业学院

3
5 月 31 日

至 6 月 6 日

2025 年大创项目结题表于

创新创业学院网站公示 7 天

创新

创业

学院

4
6 月 7 日

至 6 月 10 日

创新创业学院向教育厅

广西本科教育教学业务管理

平台报送材料

创新

创业

学院

1.项目结题。院级项目提交二级学院审批通过视为结

题；校级项目钉钉提交平台提交结题申请审批通过视为结

题；国家级及区级项目在钉钉平台结题申请审批通过，广

西大创管理平台提交结题审核通过，视为结题。平台结题

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至 5 月 20 日，请务必提醒学生抓

紧时间上平台填报。结题指南见附件 9。

2.材料报送。学生在网络申请结题通过后，将结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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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胶装成册，跟网络结题凭证（钉钉审批单、平台截图）

一起提交至二级学院，二级学院审核通过结题后，于 5 月

30 日前报送以下材料至创新创业学院：

（1）2025 年自治区级大创计划结题情况汇总表（附件

10)

（2）大创计划结题情况数据统计表（附件 11)

（3）结题材料胶装版

汇总表和统计表的电子版及以“学院名称+2025 年大创

计划结题材料”命名打包发到创新创业学院邮箱：

gwcxcy2022@163.com。

三、其他事项

（一）各二级学院按照《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管理办法》要求，认真做好大创计划项目申报、立项、

结题工作，立项、结题项目由创新创业学院在校园网上公

示一周后报教育厅备案并公布。

（二）各二级学院要重视大创计划实施的条件建设，学

校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类开放实验室、各级重点实验

室要向参与项目的学生免费提供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鼓

励建设创新创业中心、学院基地、空间等大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硬件和软件服务。

（三）鼓励师生团队和企业开展合作，由企业发布选题，

引导学生围绕企业生产一线的具体问题组建团队开展研究

与实践，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四）各二级学院要遴选推荐优秀大创计划项目参加中

mailto:gwcxc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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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积

极组织理工、农林、医学、师范、法律、人文社科等各专

业大学生以及企业家、投资人等，以“科技中国小分队”

“健康中国小分队”“幸福中国小分队”“教育中国小分队”

“法治中国小分队”“形象中国小分队”“政策宣讲小分队”

或项目团队组团等形式，走进革命老区、城乡社区，接受

思想洗礼、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将学校的智力、

技术和项目资源辐射到广大农村地区和基层社区，推动当

地经济社会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五）请各二级学院安排 1 名老师负责本院大创计划立

项、结题工作，并加入广西外国语学院创新创业协调 QQ 群：

495373571。未尽事宜，请与创新创业学院联系，联系电话：

0771-4730609。

附件：

1.《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自治区级和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

（桂教高教〔2025〕9 号）

2.《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

（桂教规范〔2022〕3 号）

3.2025 年广西外国语学院大创计划项目分配指标

4.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书

5.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申请书

6.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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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5 年大创计划立项汇总表

8.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项

目申报指南

9.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项

目结题指南

10.2025 年自治区级大创计划结题情况汇总表

11.大创计划结题情况数据统计表

广西外国语学院

2025 年 4 月 27 日


